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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和系主席李嘉誠昨日表示，若政改原地

踏步，香港人變成大輸家，對香港損害無可

估計，希望無論怎樣都要行前一步，不要讓

政改不通過。李嘉誠作為本港工商界領袖人

物，開聲撐政改向前行，反映工商界顧全大

局，支持依法落實普選，消除困擾香港繁榮

穩定的不利因素。這也是社會各界共同願

望。社會各界應更積極發聲，營造推動民主

的強大民意，攜手實現2017年一人一票選特

首的共同目標。

本港有意見認為，一些工商界人士對落實

普選有戒心，擔心因為普選而令香港迅速傾

向福利化、民粹化，福利主義盛行。李嘉誠

是本港舉足輕重的工商界領袖，昨日態度鮮

明地支持政改向前，反映工商界從香港整體

利益和700萬港人福祉的角度看待普選，和廣

大市民一樣，期待香港在基本法和人大決定

的基礎上順利落實普選。

正如李嘉誠語重心長地提醒，「假如政改

方案不能通過，對香港損害是無可估計」，

「如果唔行前一步，香港人，全部都係大輸

家」。政制原地踏步，不僅市民無緣一人一

票選舉特首，更會因為普選落空而令政爭沒

完沒了，社會更加撕裂，勢必影響香港的投

資環境，動搖外來投資者的信心，香港的深

層次矛盾繼續累積，難免加速被邊緣化。李

嘉誠支持政改向前，不僅再次顯示他真心愛

護香港，而且說明本港工商界致力維護香港

繁榮穩定。

對社會上有人反對通過政改，李嘉誠反問

「沒有第一步，何來第二步？」有普選一定

比沒有普選好，有進步一定比原地踏步好。

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是中

央、特區政府和廣大香港市民的共同願望，

是本港主流民意所向。但是，反對派立法會

議員公開揚言杯葛第二輪政改諮詢，更宣稱

要投票否決政改方案。如果2017年不能落實

行政長官普選，立法會普選亦被迫延後，香

港的普選之路將更加舉步維艱。現在最重要

的是把握機會，理性討論，凝聚共識，讓政

改邁出關鍵的一步。希望不同政見的人士能

夠聆聽李嘉誠先生的肺腑之言，順應民意，

放下歧見，支持政改方案通過，令香港能夠

把握政改向前的機會，實現香港民主發展的

歷史性飛躍，不要成為罔顧公眾利益、阻礙

落實普選的「絆腳石」。

李嘉誠撐普選 反映各界心聲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何俊仁昨日宣布，在立法

會否決政改方案後，辭去立法會議員職位，引

發所謂「變相公投」，要求推翻人大決定，重

啟政改「五步曲」。民主黨公開聲言要否決政

改，違背了各界期待依法如期普選的主流民

意。何俊仁企圖引發的所謂「變相公投」違法

違憲，只會是徒勞無果。必須指出的是，何俊

仁搞「辭職公投」，還有一個不敢公開說出來

的目的，就是為民主黨區議會選舉造勢撈票。

民主黨的這種極其自私的行為已被各方識破，

到頭來只會是「偷雞不成蝕把米」，自取其

辱。

「公投」屬於一種憲制性安排。我國是實行

單一制的國家，香港特區是一個地方行政區

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不是一個國家或

獨立的政治實體，無權創制任何「公投」制

度。何俊仁企圖引發變相「公投」，不但違憲

違法，更暴露其挑戰國家主權的「港獨」分裂

本質。

何俊仁辭職企圖引發所謂「變相公投」，是

2010年公民黨與社民連搞的所謂「五區公投」

的翻版。「五區公投」浪費約1.6億公帑，何俊

仁的議席來自超級區議會功能組別，如果進行

補選的話，浪費的公帑將接近「五區公投」，

嚴重損害納稅人利益。

輿論質疑何俊仁選擇於表決政改方案後請

辭，根本沒有實際意義。實際上，何俊仁與民

主黨此舉是為民主黨區議會選舉造勢撈票，這

是極其自私的行為。隨着民主黨力量衰微，民

主黨也越來越激進，企圖以激進挽回下坡趨

勢，但所謂「辭職公投」的低莊手段只會適得

其反，加快民主黨衰頹的趨勢。

何俊仁傾向激進，亦有其個人因素。他去年2

月在立法會大會用平板電腦瀏覽美女艷照醜聞

曝光後，就以激進姿態意圖挽救他的政治生

命。違法「佔中」期間，何俊仁製作大批煽動

抗拒法庭禁制令的單張，有輿論質疑他是為了

淡化醜聞。現在他又提出辭職引發「變相公

投」，已經是走火入魔。

民主黨的一部分支持者是「街坊票」即基層

選民或中產人士，其中多數人的心態是不要走

極端。何俊仁和民主黨應正視，要爭取選民支

持，並非要急劇轉向激進，反而是要回歸溫和

溝通路線，這才是真正挽回選民信心的做法。
如果民主黨在激進道路上急速滑行，只會適得

其反，遭到選民唾棄。

何俊仁與民主黨自取其辱
A5 重要新聞

接「預約拘捕」「三丑」大限到
被控參與煽動非法集會 倘犯「煽惑犯罪」最高可囚7年

阻「清旺」14人轉控罪索訟費

部分「預約拘捕」者名單
所屬團體/政黨「預約拘捕」者 可能被檢控罪名
可能被控三罪人士：
「佔中三丑」 戴耀廷、陳健民、朱耀明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召集及組織

未經批准集結
學聯 秘書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召集及組織

常委梁麗幗、鍾耀華、羅冠聰、張秀賢、方志信 未經批准集結
「學民思潮」 召集人黃之鋒、發言人黎汶洛、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召集及組織

前發言人周庭、成員林淳軒 未經批准集結
普羅政治學苑 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召集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熱血公民」 成員黃洋達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召集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
可能被控兩罪人士：
公民黨 立法會議員梁家傑、陳家洛，成員陳淑莊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工黨 立法會議員李卓人、何秀蘭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人民力量」 立法會議員陳偉業、陳志全，執委譚得志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社民連」 立法會議員梁國雄、成員曾浚瑛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新民主同盟 立法會議員范國威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民主黨 前立法會議員李永達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職工盟 總幹事蒙兆達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民陣 召集人楊政賢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其他 壹傳媒集團前主席黎智英、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浸會大學社工系講師邵家臻
其他 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雲 煽動未經批准集結、召集及組織未經批准集結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違法「佔領」行動亂港逾兩個月，「三丑」作為「佔中」發
起人，首先提出以違法方式霸佔馬路爭取訴求，鼓吹所謂

「萬人佔中」，顯然有煽動他人參與非法活動的意圖，雖然
「佔領」行動至今慘淡收場，但始作俑者終難逃法網。

吹雞提前「佔中」觸發霸佔「鐘旺銅」
9月28日，「三丑」凌晨宣布提前啟動「佔中」，大批示威
者前來聚集，下午更衝出馬路，佔據金鐘道和干諾道中來回行
車線，衝擊警方防線，爆發衝突。金鐘、銅鑼灣、旺角部分路
段相繼被示威者非法霸佔。
10月14日，金鐘道、軒尼詩道及怡和街西行線一度在清障後

重開，但部分示威者晚上突然大舉衝出龍和道，搬動鐵馬霸佔
行車隧道，與警方爆發衝突。其後，高等法院連續頒布三個臨
時禁制令，禁止示威者堵塞多個「佔領區」的道路及阻礙清除
障礙物，但示威者未有理會，甚至把行動升級，衝擊立法會大
樓，而「雙學」更再次煽動示威者圍堵政府總部，並兩度堵塞
龍和道，其間警方多次驅散示威者。

撇亂局演「自首騷」圖「卸責」被批無悔意
暴力衝擊日趨失控，「三丑」試圖與亂局劃清界線，並於上

月3日到中區警署上演「自首騷」。不過，他們公然「卸
責」，只承認觸犯罪名較輕的《公安條例》第十七A（三）
條，即「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其餘刑罰較重的罪名如
「煽惑犯罪」、「教唆、慫使犯罪」等，一概未有承認，被社
會各界質疑「三丑」毫無悔意，做騷意味甚濃。
隨着多名「佔領」核心人士接獲警方邀約到警署助查，警
方昨日亦透過「三丑」的代表律師，邀請「三丑」於本月22
日至24日上午10時至下午2時到灣仔警署接受拘捕，控罪包
括參與、煽動、組織及協助未經批准集會。「三丑」聲稱，
「公民抗命」是為了「爭取民主與公義」，對檢控「無畏無
懼」。
同日，立法會議員黃毓民辦事處稱，黃毓民昨晨亦接獲警方
來電，稱他與「佔領」行動的非法集結有關，要求他下周二到
灣仔警署助查。

法律界：「三丑」「走精面」仍面對8刑事罪
有法律界人士分析，「三丑」即使「走精面」，在自首時僅

承認「參與未經批准的公眾集會」罪名，但他們及其他「自
首」者仍至少面對8項刑事罪行（詳見表），面對當局起訴
時，難逃罪責，尤其一旦觸犯「煽惑犯罪」，最高可被判監7
年。而其他未有參與「自首」的「佔領」者，亦隨時面臨「刑
事毀壞」等罪名，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自明）警方繼續針對違法
「佔領」採取執法行動，繼多名反對派立法會議員及
「雙學」成員獲邀到警署助查，並表明會拘捕他們後，
於上月初自首的始作俑者，「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
民及朱耀明昨日終於接獲警方「預約拘捕」通知，邀請
他們於本月22日至24日到灣仔警署接受拘捕，控罪
包括參與、煽動、組織及協助未經批准集會。根據香港
法例，任何人觸犯「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最高
刑罰是罰款5,000元及監禁12個月；一旦觸犯「煽惑
犯罪」，最高可被判監7年。

「佔領」者涉8項刑事罪
罪行 刑罰
1.煽惑犯罪 最高可被判監7年
2.拒絕或故意忽略服從警方命令 最高可監禁1年至5年
3.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 最高刑罰是罰款5,000元及

監禁12個月
4.阻差辦公 最高監禁2年
5.襲警 可處監禁2年
6.協助、教唆、慫使或促致犯罪 可予以起訴、公訴、審訊及懲

處，猶如主犯一樣
7.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 可處罰款5,000元或監禁3

個月
8.刑事毀壞 輕則罰款，重則可判監10年
資料來源：綜合法律界分析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2014年11月旺
角「佔領區」清場期間，第二批涉刑事藐視法庭及
阻礙公職人員被捕者，包括「學民思潮」召集人黃
之鋒、社民連副主席黃浩銘及「快必」譚得志等20
多人，阻礙公職人員罪被撤回，但律政司會繼續起
訴他們刑事藐視法庭。
黃之鋒、黃浩銘等14人昨日在九龍城裁判法

院，就有關阻礙公職人員控罪申請撤控。代表各被
告的大律師潘熙稱，律政司已決定檢控這些有關人
等刑事藐視法庭，而撤回檢控他們的阻礙公職人員
罪，是考慮到不能「一罪兩檢」的原則。
他續稱，被告被帶到兩個不同級別的法院，「被

迫」請律師處理訴訟及承受了不少「精神壓力」，
因此要求控方承擔訟費。控方同意撤回14人的阻

礙公職人員罪，對於訟費申請不反對亦不同意，交
由法庭酌情處理。
裁判官羅德泉指，控方落案控告時，必然預計到

高院將有法律行動，過程中法律材料無重大改變，
只是控方改變主意，故他看不到今次有任何理由去
反對發還訟費。
羅官指，由於控方對各人提出的數額不爭議，故

判黃之鋒可獲2.25萬元，黃浩銘獲1.47萬元，公大
學生黃顯力雖未出庭，亦由代表律師索回1.42萬
元，「快必」及另外8人則索回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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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次批目標：余若薇陳日君何韻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自
明）香港反對派涉嫌組織及
策劃違法「佔中」，眾主事
者級須負起法律責任。警方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
（Ｏ記）昨日聯絡壹傳媒集
團創辦人黎智英的代表律
師，要求黎智英於本月21
日到警署協助調查。
同日，黎智英接受旗下傳

媒訪問時聲稱「都預咗」，
又稱屆時會與律師到警署，
又相信警方不會用太激烈手
段處理，以免激發更多人
「衝動回應」。
警方在本周一就違法「佔

中」展開執法行動，其間先
後接觸「雙學」（『學民思
潮』及學聯）負責人及多名
反對派立法會議員等合共約
30人，要求他們在本月15
日至22日期間，分批到警署
「協助調查」。被指是反對
派「金主」的黎智英，涉向
反對派秘密捐款數千萬元搞
「佔中」，其旗下報刊更每
日以大篇幅作「洗腦式」的
報道。

「輿論總指揮」
疑引「黑勢力」添亂
在「佔領」期間，黎智英
藏身在「最安全」的添馬公
園講台及人群中，遙控指
揮，儼如擔當着「佔中」的
「輿論總指揮」，為違法
「佔領」造勢。 更嚴重的
是，有傳媒揭發他連日在金
鐘「佔領區」與懷疑黑社會
中人會面，更言談甚歡，令
公眾懷疑有人一直在各「佔
領區」引入「黑勢力」，製
造混亂。
事實上，黑幫涉介入

「佔領」早前已有跡可
尋。身為「江湖中人」的
「盲亨」詹昌盛，在去年
10月 6日，被指動員手下
將多部跑車泊在旺角「佔
領區」各個路障前堵塞馬
路；同月8日，黎智英屬下
的《蘋果日報》「獨家專
訪」了「盲亨」，「澄
清」他並無動員跑車組成
路障，而是他的朋友「自
發」去「保護學生」。黎
智英被批涉嫌明目張膽勾
結「黑勢力」亂港。

警方自本周一開始向多名「佔領」行動示威者發出「預
約拘捕」，昨日終於輪到「佔中三丑」戴耀廷、陳健民和
朱耀明，「禍港四人幫」之一、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據悉，警方已準備好第二批名單，為數約50人，名單包
括公民黨主席余若薇、天主教榮休主教陳日君、「文化監
暴」成員何韻詩等，但警方暫未定通知助查時間。

多名曾涉嫌煽動並參與「佔領」行動的示威者，於本
周一開始相繼收到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俗
稱O記）電話，要求他們在兩至三周內到警署協助調
查，並表明會即時拘捕他們。昨日，O記再致電5名涉
嫌煽動及參與「佔領」的示威者，包括「佔中三丑」戴

耀廷、陳健民和朱耀明，「禍港四人幫」之一黎智英，
及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黃毓民。

截至昨日，首批「預約拘捕」示威者最少有33人，包
括多名涉嫌煽動及主導「佔領」行動者，包括學聯秘書
長周永康、副秘書長岑敖暉；「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
鋒、發言人黎汶洛；「熱血公民」成員黃洋達等。

據悉，警方已準備好第二批名單，主要
涉參與非法集結，但警方暫未定通知助查
時間。由於警方仍需時調查及就案情徵詢
律政司意見，料首批被告屆時可獲准保釋
候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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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有
團體諷刺
「佔中三
丑」、黎
智英及黃
之鋒等人
違法「佔
中」，準
備接受法
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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